
引言 

 課程發展議會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委員會(高中)，是由課程發展議會與香

港考試及評核局的委員會聯合組成，為香港三年高中新學制的各個科目編訂課

程及評估指引，以回應《高中學制檢討報告》(教育統籌委員會，2003)的建議。

各個課程及評估指引是根據《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對未來的投資》(教

育統籌局，2004)主文件所闡述的高中教育目標、課程設計及評估改革的主導

原則而制訂。 

 課程及評估指引的發展與編訂，將採用互動模式進行多階段的諮詢。在

這個諮詢的第一階段，《新高中課程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》(課程及評估指

引初稿)闡述課程理念、宗旨、課程架構及評估的初步構思，以蒐集意見。參

考所蒐集的意見及考慮新高中課程之最新發展後，初稿隨即修訂。修訂稿將會

在其後的諮詢階段發布，再蒐集各界的意見。 

 請將課程及評估指引初稿與主文件一併閱覽。若對本指引初稿有任何意

見和建議，歡迎直接聯絡下列人士： 

學 習 領 域 /科 目  聯 絡 人 士  

中 國 語 文 教 育 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 
胡 忠 大 廈 12 樓  
總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 (中 國 語 文 教 育 ) 
傳 真 ： 2834 7810/2119 9065 
電 郵 ： cdic@emb.gov.hk 

英 國 語 文 教 育 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 
胡 忠 大 廈 12 樓  
總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 (英 國 語 文 教 育 ) 
傳 真 ： 2834 7810/2119 9075 
電 郵 ： ccdoe@emb.gov.hk 



學 習 領 域 /科 目  聯 絡 人 士  

數 學 教 育  九 龍 彌 敦 道 405 號  
九 龍 政 府 合 署 4 樓  
總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 (數 學 教 育 ) 
傳 真 ： 3426 9265 
電 郵 ： math@emb.gov.hk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 
胡 忠 大 廈 13 樓  
總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)
傳 真 ： 2573 5299/2575 4318 
電 郵 ： ccdopshe@emb.gov.hk 

科 學 教 育  九 龍 天 光 道 24 號  
4 樓 及 5 樓  
總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 (科 學 教 育 ) 
傳 真 ： 2194 0670 
電 郵 ： science@emb.gov.hk 

科 技 教 育  九 龍 天 光 道 24 號  
4 樓 及 5 樓  
總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 (科 技 教 育 ) 
傳 真 ： 2194 0670/2768 8664 
電 郵 ： teched@emb.gov.hk 

藝 術 教 育  香 港 北 角 百 福 道 4 號  
4 至 6 樓  
總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 (藝 術 教 育 ) 
傳 真 ： 2590 6763/2911 4504 
電 郵 ： arts@emb.gov.hk 

體 育  九 龍 天 光 道 24 號  
504-506 室  
總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 (體 育 ) 
傳 真 ： 2761 4291 
電 郵 ： cdipe@emb.gov.hk 

通 識 教 育 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 
胡 忠 大 廈 13 樓  
總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 (議 會 及 中 學 ) 
傳 真 ： 2573 5299/2575 4318 
電 郵 ： cdchk@emb.gov.hk 

 


